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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 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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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中国移动江西公司、中国联通江西省分公司、北京赛昇科技有限公司赣州分公司、中国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江西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琨、李君、柳杨、左璇、申甲林、聂建耀、沈家洪、蒋家明、胡益鑫、陈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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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万刚、马剑光、李付广、杜宇、韩静、郭丽君、谭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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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江西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对象、评价要求、评价指

标体系、评价结果水平、评价方法、综合效益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面向江西省制造业企业，立足发展实际，结合行业特点和制造

类型，适应本省现代化产业特色，开展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制造企业可应用本指南评价自

身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明确改进方向。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020 工业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评估规范

GB/T 41870 工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应用水平与绩效评价

T/CESA 1174 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度评价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020-2023、GB/T 41870-2022和T/CESA 1174-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1

准备阶段 preparing stage

企业数字化转型前期准备阶段，企业初步具备数字化转型意识，从计划设想、系统设备、软件应用

等角度做了一定准备工作，数字化转型尚未进入实践阶段。

3.2

基础爬坡阶段 Basic climbing stage

企业数字化转型起步发展阶段，企业在单一业务环节或业务线条实现信息技术应用，数字化转型从

计划进入实践阶段。

3.3

集成提升阶段 Integration improvement stage

企业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阶段，信息化生产成为企业核心生产手段，数字化转型从单项覆盖向集成

提升的转变，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效益显现，数字化转型实践取得明显成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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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领航阶段 Innovation Leadership Stage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面赶超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从集成提升向创新突破转变，企业的资源协调能力

突破单独企业边界，形成具备企业特色的融合发展新型模式。

3.5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Digital Development Level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nterprise

基于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用于量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共分为四个阶段十个等级，分别为转

型准备阶段、基础爬坡阶段、集成提升阶段和创新领航阶段，其中，转型准备阶段包括L1-L2级，基础

爬升阶段包括L3-L5级，集成提升阶段包括L6-L8级，创新领航阶段包括L9-L10级。

4 评价指标体系要求

4.1 规范性要求

评价指标体系参照 T/CESA 1174、GB/T 23020、GB/T 41870等标准及规范制定，体系设置科学、

合理，评价过程公开、规范，有效运用评价数据和评价报告指导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并为产业政

策制定提供有效依据。

4.2 全面性要求

各项指标具有相关性，构成一个可全面反映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同时采用自评

价、预评价和正式评价相结合、定性指标定量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评价企业，评价结果运用于行业和区域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

5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5.1 评价指标框架

江西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围绕企业生产管理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过程，分

技术、管理、生产、产品、服务和效益 6个维度，由 33个指标组成，具体评价权重和评价细则参见附

录 A。

图 1 江西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5.2 技术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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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系统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等情况。

5.2.2 工业技术

工业技术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工业控制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工艺设计技术、智能检测技术、连

续化生产技术、品质控制技术等情况。

5.2.3 通信技术

通信技术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互联网通信、通讯软件、标识解析技术、大规模天线阵列技术、全频

谱接入新一代通信技术等情况。

5.2.4 数据技术

数据技术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数据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传输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和数据

挖掘技术等情况。

5.2.5 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应重点评价企业信息安全系统构建、数据备份、专业的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使用、信息安

全跟踪评估、信息安全态势感知、企业网络安全防火墙部署、网络安全保障制度、工业网闸建设、主机

安全防护设备、网络安全等级认定等情况。

5.2.6 边云协同

边云协同应重点评价企业生产现场部署的边缘端信息处理、现场设备自适应控制、数据边云协同、

工业机理模型边云协同、工业应用边云协同的情况。

5.2.7 工业软件

工业软件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和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的数量与时长、

工业软件封装及应用范围应用场景、工业软件来源、工业软件创新的情况。

5.3 管理维度

5.3.1 组织架构管理

组织架构管理应重点评价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组织分工、组织设置、人员培养、绩效考核等情况。

5.3.2 运营管理

运营管理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信息化管理领导力、数字化人才梯队建设、人才

培养体系建设、内部日常办公管理、业务流程优化、对外合作网络化协同预算编制、财务核算、成本控

制等情况。

5.3.3 决策与战略管理

决策与战略管理应重点评价企业战略管控、规划制定、风险管控等情况。

5.3.4 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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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管理应重点评价企业供应链全流程管控、供应链需求分析与预测、供应链生态构建等情况。

5.3.5 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数据采集、数据规范管理、数据集成共享、数据模型构建、数据可视

化分析、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管理、数据开放共享、数据确权、数据交易等情况。

5.3.6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信息系统实现项目规划与立项、项目计划与预算管理、项目执行与控

制、项目验收及运维项目阶段、项目效益及影响评估等情况。

5.4 生产维度

5.4.1 研发设计

研发设计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数字化产品模型或原理样机设计、工艺管理、产品性能与功能的数字

化验证以及产品仿真验证方式等情况。

5.4.2 生产计划

生产计划应重点评价企业制造执行能力、生产计划自动生产与安排、智能化调度、业务内容和管理

精度等情况。

5.4.3 生产制造

生产制造应重点评价企业关键工序数字化控制、生产过程数据监控、生产作业协同与现场物流管理

等情况。

5.4.4 生产设备

生产设备应重点评价企业应用机械化设备、自动化生产设备、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的数字化生产

设备、实现上云的工业设备、智能化制造设备等情况。

5.4.5 安全生产

安全生产应重点评价企业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的业务范围和业务内容、安全管理信息技术手段建设

水平和安全生产应急响应及重大危险源预测预警等情况。

5.4.6 能源与环保

能源与环保应重点评价企业建立基本的能源环保管理制度、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能源管理和环保监

测信息化管理的应用范围和内容、能源管理和环保监测信息技术手段建设、环保监测数据报警与考核信

息化等情况。

5.4.7 柔性制造

柔性制造应重点评价企业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客户画像、精准获取客户个性化需求、开展个性

化与模块化产品设计、组织柔性生产、实现订单的客户全流程参与等情况。

5.4.8 智能化生产

智能化制造应重点评价企业智能化制造基础设施部署、开展基于数字孪生的设计制造一体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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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与实时调度 、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工艺智能优化、质量在线智能检测等情况。

5.4.9 网络化协同

网络化协同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网络化协同设计、网络化协同生产、产业链协同一体化运作等情况。

5.5 产品维度

5.5.1 产品功能

产品功能应重点评价企业产品感知、数据反馈、远程控制和人机智能交互等功能等情况。

5.5.2 产品性能

产品性能应重点评价企业产品技术参数、规格与标准符合程度，以及对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稳

定性、数字化程度、网络化程度、智能化程度作出量化要求等情况。

5.5.3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应重点评价企业产品质量在线检测、问题自动预警、产品质量追溯、行业趋势分析、风险

与内控和质量闭环优化等情况。

5.5.4 产品协同创新

产品协同创新应重点评价企业产品全生命周期状态信息跟踪与反馈、产品协同设计与制造、产品服

务延伸与远程管控等情况。

5.6 服务维度

5.6.1 服务方式

服务方式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客户服务体系构建、售后服务部门建设、服务人员能力专业化培训、

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进行产品服务等情况。

5.6.2 服务价值

服务价值应重点评价企业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供产品运维或升级等增值服务、开展服务定制化供

给、提升产业链附加值、客户获得价值等情况。

5.6.3 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应重点评价企业服务质量等级、顾客满意度水平、客户需求预测与实时响应、服务生态构

建等情况。

5.6.4 服务化延伸

服务化延伸应重点评价企业开展产品维保、增值服务、制造能力在线交易、产融合作、创业创新等

方面等情况。

5.7 效益维度

5.7.1 竞争力

竞争力应重点评价通过数字化转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质量提升与顾客满意、业务效率改善、财务优

化、创新能力提升等综合竞争能力变化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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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经济效益

经济效益应重点评价通过数字化转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设备运维成本降低、运营成本下降、全员劳

动生产率提升、利润率增长等经济效益水平变化等情况。

5.7.3 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应重点评价通过数字化转型直接或间接带来的万元产值能耗降低、污染排放相关指标、社

会贡献率提升、行业影响力等社会效益水平变化等情况。

6 评价结果阶段与水平

6.1 准备阶段

6.1.1 L1 级

L1级表明企业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手段、设备数据信息采集功能等尚未达到与信息技术相互

融合的门槛，企业在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无任何准备，短期内企业没有开展数

字化转型的计划，不具备开展数字化转型实践的基础。

6.1.2 L2 级

L2级表明企业受两化融合相关的资金、人才、技术等基础条件的限制，但具备向两化融合发展的

设想构思。

6.2 基础爬坡阶段

6.2.1 L3 级

L3级表明企业初步具备数字化转型基础，已开始在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组织和规划、设备设施、

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基础构建。

6.2.2 L4 级

L4级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基本完善，已完成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组织和规划、设备设施、

信息资源和信息安全等基础设施和基本条件的初步建设，能够支撑企业选择一条业务线开始进行数字化

转型实践。

6.2.3 L5 级

L5级表明信息技术已在企业某个部门的一类业务环境中应用，应用过程涉及到部门内部一类业务

环境下的重点环节，企业尚未开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

6.3 集成提升阶段

6.3.1 L6 级

L6级表明信息技术在企业的某个部门内某一个业务环境中实现有效应用，同时逐步夯实工业互联

网平台应用网络、设备和数据等基础条件。同时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进行数据阅览、数据分析，随时调取

相关数据进行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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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L7 级

L7级表明企业有效应用信息技术且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跨部门、跨环节的数据接口被打通，不

同部门间的业务能够进行数据集成和协同推进。具备较为完善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战略制定与组织安

排，平台应用相关的资金准备、设备改造、网络优化、数据规范、人才储备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基本完善，

关键设备和核心业务实现上云，引入工业软件进行生产。

6.3.3 L8 级

L8级表明企业信息技术完成企业内跨部门、跨业务环节的业务综合和业务集成，企业的设备数据

和业务数据基本完成云端传输和存储，企业有效应用工业软件，并探索开展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业务

模式创新。

6.4 创新领航阶段

6.4.1 L9 级

L9级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范围从服务企业内部向与外部企业协同拓展，企业全面实现设备上云

和业务上云，能够基于自身需求进行工业软件自主创新、工业知识进行系统梳理沉淀。

6.4.2 L10 级

L10级表明企业有效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企业生产运营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同时能够进行大

规模的生产和个性化的定制。企业自主创新的平台应用新模式和新型工业软件在产业链实现大范围推

广，获得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普遍认可。工业互联网平台云端与外部资源实现全面对接，实现资源的大

范围调用和智能化匹配。

7 评价方法

7.1 制定细则

7.1.1 确立指标权重

根据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与特征，制定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

由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共同构成。确立指标权重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获得一级指标以及二

级指标的权重。

7.1.2 选择评价模型

7.1.2.1 在评价指标中，通过对客观性指标进行定量计算，主观性指标进行专家打分，评价指标得分评

价公式 Score见公式 1。

S= i=1
6 (WCi ∗ j=1

ni (WCij ∗� Aij))� ……………………（1）

式中：

S——评价指标得分；

i——一级指标对应顺序；

WCi——一级指标权重；

ni——二级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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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二级指标对应顺序；

WCij——二级指标权重；

Aij——二级指标的百分制具体得分。

7.1.2.2 等级评价公式 Grade见公式 2。

G=int(S/10)+1………………………………………（2）

式中：

G——评价等级；

S——公式（1）评价指标计算得分。

7.1.2.3 根据评价得分确定企业评价结果分级，分为 4 个阶段 10个等级。4 个阶段分别为准备阶段、

基础爬坡阶段、集成提升阶段、创新领航阶段，10个等级分别为 L1-L10。

7.1.3 评价方法总体框架

图 2 江西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方法总体框架

7.2 数据采集

企业围绕技术、管理、生产、产品、服务和效益等方面开展全面的数字化转型现状分析，采集得到

相关数据。

7.3 企业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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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根据数据采集情况，对自身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判，得出初步自评价等级。

7.4 机构预评

贯标评估机构应对照标准要求，组织企业填写基本信息情况表，提前熟悉评价对象，并对企业贯标

成效组织入企评价，得出评价结论，作为评定机构预评价结果。

7.5 综合评价

贯标评定总体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与评价准则的符合程度，结合评价机构预评价结果，评价确定企

业的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等级，基于评价得分开展对标及诊断分析，得出总体评价结论。

7.6 持续改进

企业应根据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确定并选择企业数字化持续改进的需求和机会，

采取适宜措施，对评价中发现的弱项、短板进行整改，不断向更高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目标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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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

表 A.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

序号 评价维度 评价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细则

1

技术 0.15

信息技术 企业是否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主

2 工业技术
企业是否以新能源、数据为动力，通过 DCS、DNC、数控机床等技术对联网设备进行远程监测和管控，实现

灵活排产和协同生产，打造智能数控平台，形成全产业链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制造生态

3 通信技术
企业是否能够通过“5G+工业互联网”、大规模天线阵列技术、全频谱接入等新一代通信技术构建多终端融

合一体的智能通信管理平台并进行信息交互，以泛在互联的物联网通信为主

4 数据技术

企业是否采用了高效、准确的数据采集工具和方法，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实时性；是否建立了稳定、可扩展

的数据存储架构，保障数据的安全与可靠；是否拥有快速、稳定的数据传输能力，支持数据在不同系统和平

台间的无缝流动；以及是否具备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挖掘能力，能够深入挖掘数据价值，为企业的决策和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5 信息安全

企业是否能够构建信息安全防护，包括数据备份的完善性和频率、专业信息安全产品及服务的采用情况、信

息安全跟踪评估机制的有效性、信息安全态势感知能力的强弱、企业网络安全防火墙的部署和配置、网络安

全保障制度的健全性、工业网闸建设的合理性、主机安全防护设备的部署和使用情况，以及网络安全等级认

定的合规性等

6 边云协同
企业在生产现场部署的边缘端信息处理能力的强弱，包括现场设备自适应控制的实现情况、数据边云协同处

理的效率与实时性、工业机理模型在边云之间的协同应用程度，以及工业应用在边云之间的协同效果

7 工业软件

企业是否能够应用的工业软件，包括决策支持软件 DSS、企业资源管理软件 ERP、供应链管理软件 SCM、客

户关系管理软件 CRM、产品数据管理 PD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 PLM、计算机辅助软件 CAD、CAE、CAPP、

辅助制造软件 CAM、制造执行系统 MES、数据采集与控制系统 SCADA、计算机集中控制系统 CCS、DCS、FCS、

能源管理系统 EM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LIMS、先进过程控制系统 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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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续)

序号 评价维度 评价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细则

8

管理 0.20

组织体系管理 企业是否能够实行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实现了社会化分工协作

9 运营管理
企业是否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工具，实现运营管理的高效透明和社会化

协同，可以对人财物等资源进行按需精准配置

10 决策与战略管理

企业是否能够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动态挖掘企业经营数据价值，实现决策管理的网络化协同，基于工业互

联网平台，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研判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发展重点，实现基于模型的智能决

策管控

11 供应链管理
企业是否能够基于数字化软件工具，开展供应链需求分析与预测，实现订单、采购、物流、仓储、销售的全

流程管控和透明化管理

12 数据治理

企业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数据规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数据集成共享的效率和便捷性、数据模型构

建的合理性和适应性、数据可视化分析的直观性和深度、数据应用的广泛性和创新性、数据安全管理的严密

性和可靠性、数据开放共享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数据确权的明确性和合规性，以及数据交易的合规性和活跃

度

13 项目管理

企业是否能够通过信息系统实现项目的有效规划和立项，确保项目的目标明确、合理；是否利用信息系统进

行项目的计划与预算管理，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预算的有效控制；是否通过信息系统对项目执行过程进行

实时监控和调整，确保项目的进度和质量；是否借助信息系统进行项目验收和运维管理，保障项目的顺利交

付和长期稳定运行；是否利用信息系统对项目的效益和影响进行评估，为企业的决策和持续改进提供有力支

持

14 研发设计
企业是否让平台化设计成为主流的设计方式，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跨组织的轻量化设计、并行设计和敏

捷设计，实现基于数字孪生的研发设计与仿真验证

15 生产计划

企业是否能够建立跨企业间的排产调度系统，实现覆盖产品全过程的计划排程和优化调度，动态感知生产执

行状态和订单扰动事件，对调度情况实时跟踪并按需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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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续)

序号 评价维度 评价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细则

16

生产 0.25

生产制造
企业是否以计算机控制的生产线为主要生产手段，利用 MES、SCADA、APS、DCS、DNC、SPC、EMS 等生产制造

软件和数字化工具，开展生产制造关键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可视化，实现大规模标准化生产

17 生产设备
企业是否能够部署应用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开放共享的设备数字孪生模型，实现设

备的状况全面感知、诊断预警、动态优化和制造能力共享

18 安全生产
企业是否能够建立完备的安全管理制度，通过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与企业内部系统的集成应用，实现对设备设

施、生产过程、作业人员、外界环境的安全状态感知、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

19 能源与环保

企业是否建立了完善的能源环保管理制度，并探索其信息化手段在能源管理和环保监测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

情况。企业应用信息化手段的范围和深度，是否实现了能源使用数据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是否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优化了环保监测流程，以及环保监测数据报警与考核信息化的实现情况

20 柔性制造

企业是否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完善的客户画像，并精准获取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否能够有效开展个性

化与模块化产品设计，是否具备组织柔性生产方面的能力，包括生产线的灵活调整、快速响应市场变化；企

业是否能够实现订单的客户全流程参与，确保客户能够实时了解订单状态并提供反馈

21 智能化生产

企业是否实现智能化制造基础设施部署，包括智能制造装备、传感器、工业物联网等关键要素的配备和应用；

企业是否开展基于数字孪生的设计制造一体化，实现产品设计、仿真、优化与制造过程的无缝衔接；企业在

生产排程与实时调度方面的智能化程度，以及生产过程自适应控制、工艺智能优化、质量在线智能检测等关

键环节的智能化应用

22 网络化协同

企业是否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化协同设计平台，实现了设计资源的共享与高效利用；是否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

了生产过程的网络化协同，提升了生产效率与灵活性；以及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协同能力，包括与上下游企业

的信息互通、业务协同和资源整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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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续)

序号 评价维度 评价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细则

23

产品 0.10

产品功能 企业的产品是否具备数据采集、深度学习、自决策、自控制、自优化或人机智能协作等功能

24 产品性能 企业是否可确保产品技术参数、规格与标准精准符合，可对产品的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做出量化要求

25 产品质量

企业是否能够通过质量信息系统与外部系统的集成应用，针对产品质量数据挖掘分析建立相关算法模型，实

现产品质量的在线检测、问题自动预警和质量闭环优化；是否能够将 PLM 与 ERP、CRM 和 SCM 等相关管理软

件进行集成，实现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管理，能够进行产品质量的实时追踪和汇报

26 产品协同创新

企业是否建立了完善的产品全生命周期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产品状态信息的实时跟踪与反馈；是否通过协

同设计与制造平台，实现产品设计与制造过程的高效协同；是否提供产品服务的延伸，包括远程管控、故障

诊断与预警等，以满足客户的持续需求

27

服务 0.10

服务方式 企业是否可以依托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集成数字化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或主动式客户服务

28 服务价值
企业是否能够开展设备健康管理、预测性维护、远程运维、共享制造、综合解决方案、供应链金融等增值服

务，实现客户需求的智能预测、实时响应与服务定制化供给，构建创新服务生态，产业链附加值显著提升

29 服务质量

企业是否能够建立线上线下协同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整合跨企业、跨区域的服务资源，

部署必要的服务方法库和客户模型库，通过大数据深度挖掘和建模提供智能化服务，客户满意率是否高于省

内同行业平均水平

30 服务化延伸 企业是否可以依托平台开放创新创业资源，推动企业内外部共创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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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估表(续)

序号 评价维度 评价权重 评价指标 评价细则

31

效益 0.20

竞争力

企业是否有效提升了产品或服务质量，进而提高了顾客满意度；是否显著改善了企业的业务效率，提升了整

体运营水平；是否实现了企业财务状况的优化，提升了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

提升，推动了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研发与应用

32 经济效益 企业的人均利润率、上年度人均营业收入、上年度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设备运维成本

33 社会效益 企业的万元产值能耗降低、污染排放相关指标、社会贡献率、舆情影响力

注：评估权重适应当前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随着政策、技术等因素发展变化，评估权重会产生适应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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